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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精神推进专项斗争
——我市强力推进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工作纪实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广元行动广元行动

广吉轩 本报记者 崔华忠 周小丁

步步为营
绝不让黑恶遁形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
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我市把专项斗争作为“书记工程”，坚
持市委书记主抓、政法委书记主责、纪
委书记主推，市县两级政法机关、纪检
监察机关发扬专业精神，上下联动专
班专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誓与黑
恶势力斗争到底。

涉黑恶案件往往盘根错节、涉及
时间久远、牵涉干部层级较高，仅仅依
靠案发地办案力量很难办深办透。我
市注重发挥市一级的能力优势和人力
优势，对科级以上干部实行提级直办、
直查直办。针对刘明案涉案党员干部
涉及市本级、苍溪县、昭化区等地的实
际，在全市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进行提级直办，循线深挖、串并分析其
高利放贷、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
拘禁等问题，查获团伙和非团伙成员
37人，严查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和保护
伞32人，一举打掉了黑恶势力团伙及
其背后的保护伞。

陈福兵黑社会团伙利用家族宗族
势力，以及青川县河道砂石资源丰富
等条件，以非法采砂牟利，再以金钱、
关系开路，在当地盘踞长达 20余年，
与多名党政干部形成错综复杂的人情
关系、利益关系，同地办案难度大。我
市采取“异地用警、纪监和公安同步上
案”方式，有效破解了人情关系干扰难
题，组建双侦班全力侦办，一举查获团
伙和非团伙成员10人，深挖彻查该案
背后腐败问题和保护伞36人。

黑恶势力“保护伞”往往隐藏很
深，单兵作战很难抽丝剥茧、深挖幕
后。我市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坚决打
好总体战、歼灭战。问题线索上实行
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组织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县区“四个双向移送”，
案件侦办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公安机
关同步甄别、同步建立专案组、同步会
商案情、同步核查“四个同步办案”，实
现信息共享、线索互移、力量共用、资
源共享。办理杨佳案时，公安机关收
到杨佳及其团伙成员涉嫌高利放贷、
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问题后，及时通
报纪委监委，同步上案、协同联动，一
举查获团伙和非团伙成员10人，深挖
彻查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10条。

刀刃向内
绝不让徽章蒙尘

党员干部佩戴党徽、政法干警头
顶国徽。“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
气，用公器谋取私利，用“合法”掩盖非
法，让党徽失色、国徽蒙尘、人民遭
殃。全市上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除
害群之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整治“灯
下黑”。

青川县原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普军对陈福兵黑社会集团违法开采
砂石行为不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

而为其打招呼、拉关系争取项目，先后
收受陈福兵送与现金 93.5万元。去
年，市纪委监委一查到底，给予其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回顾以往涉黑恶案件，黑恶势力
能够坐大成势，必有“大树”撑腰。为
砍断黑恶势力背后的“大树”，我市始
终紧盯“关键少数”，先后出台加强党
政“一把手”监督的九条措施、重点岗
位负责人监督管理办法，坚决严查乱
权滥权行为。截至目前，全市已打掉

“官伞”11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0
人，组织处理70人，移送司法10人。

黑恶势力能长期逍遥法外，无一
不是“内鬼”勾结所致。“内鬼”不除，
黑恶难息。我市结合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试点工作部署，深入开展“以案
促改”工作，深查执法司法腐败，以“零
容忍”态度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苍溪
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原所长寇林、原
教导员王南军，二人多次收受黑社会
头目刘明送与的礼金，为其逃避处罚
通风报信，多次对其团伙成员违法问
题降格处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市
纪委监委坚决严查重处，给予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警伞”102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0人，组织处
理52人，移送司法8人。

黑恶势力能够长期存在，与一些
行业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
为不无关系。有的慑于其威胁“不敢
打”，有的怕引火烧身“不愿打”，有的
缺乏斗争本领“不善打”，客观上纵容
了黑恶势力。为此，我市严格落实“一
案三查”要求，在查处黑恶势力后，不
仅追查背后腐败和“保护伞”问题，还
倒查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
门的监管责任，以严厉问责倒逼履职

尽责。截至目前，全市已问责“庸伞”
102人，党纪政务处分34人，组织处理
68人，移送司法2人。

系统治理
绝不让“森林”失色

“拔烂树”剜毒瘤，“治病根”护森
林。我市坚持治标与治本同向发力、
审理与治理一体推进，综合施策，标本
兼治，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实现

“审一案”到“治一片”的转变。
针对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主体

责任落空断档、“一岗双责”脱轨缺位、
监督责任虚化弱化等问题，市委鲜明
提出“一把手”履责“三条标准”，在全
省率先出台《全面从严治党“三张清
单”》，实行定期开单交任务、专题培训
教方法、及时抄告促落实。建立党委
（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委
（纪检监察组）监督责任“四责协同”机
制，实行四责同亮、同推、同述、同追，
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结合十大
行业领域乱点乱象整治，统筹推进工
程招投标、建筑企业资质审批、医疗卫
生、人防、规划5大重点行业领域系统
治理，实行治理一个、规范一方。

针对腐败分子把纪律规矩当“纸
老虎”，我行我素、胡作非为的问题，大
力实施“正心铸魂”工程，全方位加强
理想信念、党纪法规、反面警示、廉政
文化等教育，让党员干部时刻怀揣纪
律法律“两本书”，真正把法纪刻印于
心。市委召开刘明涉黑涉伞案庭审观
摩警示教育大会，全市各级执纪执法
单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旁听了庭审，

让“一张纸”变为“一堂课”、“一堂课”
变为“一面镜”，达到处分一个、教育一
片的效果。

盯紧公权力运行，坚持立规明矩
划出红线。市纪委监委出台《办案人
员十条禁令》，严明办案纪律，规范执
纪行为。市公安局出台《全面从严治
警二十条铁规》，瞄准基层办案中刑事
执法、服务群众等关键点位，规范流
程、完善制度，扎紧执法用权“铁笼”。
市检察院紧紧围绕“行业清源”，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主
动开展自查自纠，积极支持、配合纪检
监察机关严肃执纪问责，严防“灯下
黑”。市法院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审
判权和执行权，从 9个关键环节、3个
序列、29个节点全面串联成线，构筑
起“内部＋外部”“制度＋科技”的审判
执行权力运行监管体系。

基层干部作风如何，群众感受最
为直接、最为强烈。针对基层监督机
构缺失、监督力量薄弱的问题，创新建
立乡镇“片区派出组+委室合署”、村
（社区）“四职合一”、群众“多元共治”
网格化监督模式，全面推行明权清单
化、行权程序化、制权透明化，不断健
全基层监督体系，全面提升基层监督
效能。针对基层矛盾纠纷较为突出的
问题，探索推行“说事服务站”“小街问
事”“廉情监测点”等有效做法，进一步
密切党群、干群、警民关系。针对基层
干部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的问题，持续
开展“作风纪律深化年”活动，响亮喊
出“有不满、找纪检”，严查基层“微腐
败”，提升群众“微幸福”，广元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测评连续6年位居四川省
第一，群众对扫黑除恶行动评价连续
2年位居四川省第一，连续 4年入选

“全国最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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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立案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6
件、恶势力犯罪集团和团伙案件16件，破获刑事
案件303件，刑事拘留522人，查获涉案资产3.4
亿余元。目前黑恶案件已全部一审审结，判决
黑恶人员190人。全市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137件，涉及县处级干部6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117人，组织处理136人，移送司法机
关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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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工作效果是真真切切
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如今我们环境更加平安，
生活更加踏实了，做生意不怕遇到恶意打压，走
夜路不怕碰到‘混混街娃’，社区治安更好了，老
百姓的安全指数更高了。”

——青川县乔庄镇胜利社区居民龙芳

“市霸没了，市场活了，村霸除了，工程顺
了，扫黑除恶和‘打伞破网’真是大快人心，现在
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基本没了，社区和谐，政
务顺畅。”

——苍溪县陵江镇东城社区党委书记黄勇

“随着一些黑恶势力被打击和背后的‘保护
伞’被揪出，旺苍的投资发展环境是越来越好，我
们更加有信心能在旺苍把企业办起来，经营好。”

——旺苍县龙强建材有限公司法人李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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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军、胡强、肖斌严重违法违纪案的教
训，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我要自觉净
化自己的朋友圈，同时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对
非法收取管理服务对象红包礼金，为其谋取利
益说不，合法合规地开展各项工作。牢守底线、
谨慎用权，杜绝给黑恶势力提供‘好处便利’和

‘避风港湾’。”
——青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泞君

“我们派出所发生了原所长寇林、原教导员王
南军为刘明黑社会组织提供保护的违法违纪案
件。作为案发单位，我们积极开展自查自纠，整治
软弱涣散组织，开展全覆谈心谈话和以案促改，整
改了学习、作风纪律和管理近10个方面问题。还通
过组织党员干部旁听庭审、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建立廉政风险清单等方式，深入查摆问题，进一步
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管理漏洞，实现标本兼治。”

——苍溪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教导员张华

“陈福兵家族干扰前进乡古城村换届选举，
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充分暴露出基层政
权在黑恶势力的胁迫下沦为了提线木偶，作为基
层干部，这样的警示教训言犹在耳，我们基层干
部面对要勇于担当，勇于担责，面对不法行为要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尤其是对黑恶势力不能一味
地迁就放纵，要保证基层政权牢牢抓在手上，大
力营造山清水秀、正气充盈的基层政治生态。”

——青川县建峰镇副镇长赵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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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处的公安机关左大江等人，他们原本
应该守护一方平安、维护人民群众安全，可是在
黑社会的拉拢腐蚀下，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知
纪违纪、执法犯法，为黑恶势力站台撑‘伞’，严
重影响了公安系统形象。把这些害群之马揪出
来，彰显出我们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

——旺苍县公安局副局长蒋飞

“黑恶势力坐大成势，背后与党员干部的纵容
密不可分，甚至还有人充当‘保护伞’。扫黑除恶
必须打伞破网。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要以坚
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专业精神，坚持扫黑打伞两
手抓，高悬利剑，惩治黑恶，给群众更多安全感。”

——昭化区纪委纪检监察三室主任张鑫

“今年以来，随着陈福兵涉黑涉恶背后的腐
败和保护伞问题被逐一查处，青川县纪委监委
深化标本兼治，督促各单位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政治责任，抓实以案促改，在省市确定的5个
重点行业领域系统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安系
统治理工作，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通过组织召
开处分决定宣布暨警示教育大会，对案发单位开
展警示教育，各以案促改单位召开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印发个人忏悔书，
向党内公开有关案情、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等打
出了一套警示教育‘组合拳’。”

——青川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马均勇

“我们将充分发挥打伞破网主力军作用，持
续同政法机关密切合作、协同作战，坚持‘大伞’

‘小伞’一起打、‘官伞’‘ 警伞’‘庸伞’一起查，绝
不能让‘关系网’漏网、让‘保护伞’受保护，不断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朝天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薛长勋

（本报记者 曾媛 整理）

刚刚过去的 7
月和8月，倍受社会
广泛关注、全国全省
挂牌督战的刘明、陈
福兵、杨佳等涉黑恶
案件及其背后腐败
和保护伞案件相继
宣判，再次把我市扫
黑除恶和打伞破网
工作推向高潮。

三年来，在市委
坚强领导下，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政法机
关和相关行业部门
密切配合、同向发
力，以强烈的政治担
当和专业化精神深
入推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全市立案侦
办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件6件、恶势
力犯罪集团和团伙
案件 16 件，刑事拘
留522人，查获涉案
资产3.4亿余元。全
市立案查处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
137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117人，组织
处理136人，移送司
法机关16人。在持
续发力中，我市打出
了正气威严，扫出了
朗朗乾坤，实现了全
市政治生态、社会生
态与绿色自然生态
相协调的清朗清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
求，坚定不移将“打伞破网”作为主
攻方向，有“伞”必打、有“网”必破，
循线深挖、一查到底，推动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人民群众满意度、
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为进一
步强化警示震慑，持续释放斗争信

号，现将查处的三起典型案例通报
如下。

一、苍溪县东城派出所原所长
寇林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

2013 年至 2018 年，寇林在担
任苍溪县东城派出所所长期间，利
用职务便利，在办理以刘某为头目
的黑社会集团涉及的寻衅滋事、非
法拘禁、敲诈勒索等 3起案件中,违
规收受刘某贿赂3.6万元,帮助刘某

等人逃脱法律追究，充当其“保护
伞”。同时，寇林还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问题。2018年 12月，寇林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20
年 7月 25日，被判有期徒刑 4年 6
个月。

二、剑阁县白龙派出所原所长
陈德明充当恶势力“保护伞”问题。

2018年 4月，剑阁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将张某某等人涉嫌寻衅滋

事涉恶一案移交白龙派出所办
理。陈德明在主办该案时，接受犯
罪嫌疑人张某某朋友魏某某、以及
张某某亲属宴请，违规收受白酒 2
桶和现金 1万元。随后，陈德明利
用职务便利，消极取证，促使张某
某被剑阁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不
予批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
2019年 9月，陈德明受到留党察看
（影响期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三、青川县公安局乔庄派出所
副所长陈民降格处理违法案件问题。

2017年 1月，青川籍涉黑人员
段某某等人因寻衅滋事被青川县
公安局立案侦查。陈民在主办该
案过程中，明知为刑事案件，却采
用治安调解方式进行处理，致使该
案久拖不决，造成不良影响。2020
年6月，陈民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
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警员。

关于三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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